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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调岗未达一致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2015年1月入职后 ， 戴依柠
先后与公司签署两份劳动合同，
最 后 期 限 至 2022年 1月 12日 。
2020年5月， 公司与她签订派遣
协议， 约定了她外派工作期间的
工资待遇及工作岗位。 2021年7
月， 她开始担任规划部高级经理
职务， 月薪调整为38500元。

2022年12月18日， 公司向戴
依柠发出工作变动确认函。 该函
载明其与公司2022年1月13日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工作状
态变更如下： 自2022年12月1日
起 ， 从公司规划部至人力资源
部， 职位、 薪资、 工作地点均不
变。 对此， 戴依柠未签字确认。

2022年12月26日， 戴依柠回
复邮件， 要求公司向她支付未签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423500
元、 2022年度奖金138600元、 无
故解约赔偿金。

2022年12月27日， 公司向戴
依柠发送邮件。 该邮件载明因规
划部取消， 公司于10月19日与包
括戴依柠在内的工作人员沟通，
戴依柠表示对人力资源管理感兴
趣， 公司即向其推荐某分公司 ，
但其不愿去外地。 11月22日， 双
方又一次面谈， 其以同样理由予
以拒绝。 12月18日再次面谈， 公
司向其提供本地分公司的转岗机
会， 并将工作变动确认函给其阅
读， 希望其12月19日给出答复 ，
其表示12月26日休假回来后予以
答复。 12月26日， 其提出了一系
列补偿要求。 尽管如此， 公司仍
然给其保留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岗
位， 并表示此机会保留至12月29
日下班前， 逾期将视为其不同意
合同变更。

2022年12月29日， 公司向戴
依柠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理由是其所在部门被取消， 在保
留其待遇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先
后为其安排下属单位人力资源高
级经理职位， 经多次沟通其均不
接受。 因双方无法就劳动合同的
变更达成一致， 公司决定自2022
年12月30日起解除其劳动合同。
戴依柠对此予以签收 ， 并注明
“不同意解除”。

职工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给付年终奖金

戴依柠于2023年4月向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要求与
公司自2022年12月30日起恢复劳
动关系， 公司向其支付2022年1
月13日至2023年1月12日期间未
签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614565.85 元 、 2022 年 年 终 奖
138600元。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
司向其支付上述期间二倍工资差
额 192500元 ， 驳回其他仲裁请
求。

戴依柠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
法院诉称， 公司在2023年4月20
日才作出撤销规划部的决定， 故
双方协商变更劳动合同的前提是
不存在的。 况且， 公司明确 “此
机会保留至2022年12月29日下班
前”， 然而公司于当天下午13时
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属于提前
终止协商行为， 剥夺了她的协商
权和选择权， 公司应承担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责任。

戴依柠主张， 公司的规章制
度仅以发放年终奖时职工必须在
职为前提， 而不是将职工在该年
度的工作优劣作为发放依据， 该
做法有悖于年终奖金的本质属
性。 况且， 该制度规定的本义是
“职工辞职” 不能享有奖金， 而
不是 “职工离职”。 在已经为公
司工作一整年的情况下 ， 仅因
2023年3月发放年终奖时不在职
就不予发放属于劳动报酬范畴的

年终奖金， 缺乏公允。
公司辩称， 受到市场竞争等

因素影响， 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取
消戴依柠所任职的部门 。 在 未
降低薪资待遇的前提下 ， 公司
为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职位， 并
就变更岗位事宜进行过多次协
商， 但其一直拒绝并提出不合理
且无事实根据的诉求。 因此， 公
司解除其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
定。

公司认为， 年终奖系企业根
据当年度的经济效益并结合职工
的工作情况对职工进行额外奖励
的福利制度及调动职工工作积极
性的激励机制， 企业对此具有自
主权。 本案中， 公司在规章制度
明确规定根据经营情况和职工考
核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奖金和发放
金额， 如果职工于奖金发放月或
以前从公司离职， 则不能享有该
奖金。 因此， 公司有权单方决定
是否向戴依柠发放年终奖及发放
金额， 年终奖不属于公司必须向
戴依柠支付的款项。

就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一
事， 公司称2022年4月， 戴依柠
申报居住证积分事宜， 而申办此
项需提供劳动合同， 申报信息中
载明合同终止日为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由此可证实双方在2022
年1月已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戴依柠称其从未自行办理居
住证积分事宜， 该事宜均由公司
工作人员办理， 否认签署过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离职职工没有过错
扣年终奖缺乏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的证据
可以证实戴依柠所在部门被撤销
后双方曾就其工作变动进行过充
分协商， 相应的安排对其日常工
作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或改变，
但协商未能达成一致。 在此前提

下 ，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
当， 对戴依柠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的请求不予支持。

年终奖是企业根据本年度的
经济效益 、 结合职工的工作成
绩 ， 对职工进行奖励的一种制
度， 可以由企业根据自身状况自
行调整， 企业对此具有一定的自
主权。 本案中， 公司的奖金发放
规则明确了何种情形下不予发
放， 戴依柠在公司发放2022年度
奖金之前已经离职符合不予发放
的情形， 故其要求公司支付2022
年度奖金之请求， 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向
戴依柠支付相应期间未签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192500元， 驳回
其他诉讼请求。

戴依柠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认为， 现
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
奖应如何发放， 用人单位有权根
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 职工的业
绩表现等， 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
否、 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然而
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
循公平合理原则， 对于在年终奖
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可否
获得年终奖， 应当结合劳动者离
职的原因、 时间、 工作表现和对
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
合考量。 就本案而言， 劳动合同
解除的原因系公司撤销规划部
后， 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未
能达成一致， 该事实证明劳动合
同被解除并非是戴依柠的主观过
错导致的。 在其已经为公司提供
劳动， 且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不符
合领取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扣除
其年终奖缺乏合理性。

据此，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
审由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判
决 ， 同时判令公司支付戴依柠
2022年度年终奖138600元。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保险公司的

事故勘查员。 今年1月份，
由于天气条件恶劣， 公司
要求全体勘查员昼夜待
命。 一天早晨， 我在待命
时， 为保证勘查车辆处于
良好状态， 就对停放在马
路边的勘查车进行维护，
包括擦玻璃和清理车顶上
的冰雪等， 可一不小心摔
倒在地受伤， 住院治疗10
多天。 我要求享受工伤待
遇， 可公司说我所受伤害
发生在待命期间和马路
边， 而不是发生在实际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
此不属于工伤。

请问： 公司的说法正
确吗？

读者： 李俊民

李俊民读者：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一) 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
原 因 受 到 事 故 伤 害 的 ；
(二 )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
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
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对该条规定的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这三
个关键要素， 应当作广义
的理解， 即必须予以适当
延伸。

对 “工作时间” 的认
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
作所需的时间， 工作时间
具体应当包括上下班途中
时间、 加班时间、 临时接
受任务时间、 因工外出期
间、 非法延长的工作时间
等。

对 “工作场所” 的认
定则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
工作涉及的区域以及自然
延伸的合理区域。 工作场
所具体应当包括用人单位
围墙内所有场所、 指派外
出工作场所及路线、 上下
班路线等。

“工作原因” 的认定
应当考虑是否履行工作职
责 、 是否受用人单位指
派 、 是否与工作职责有
关、 是否基于用人单位的
正当利益等因素。 工作原
因具体应当包括履行工作
职责、 完成工作任务、 与
工作有关的前后准备工作
或收尾工作、 以及在工作
过程中临时解决合理必需
的生理需要 （如吃饭、 上
厕所等）。

本案中， 你所从事的
工作具有特殊性， 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都应当予以
必要的延伸。 你在工作待
命期间属于工作时间， 处
理勘查车辆上的冰雪属于
预备性工作， 虽然事发马
路边而非单位的工作场所
内， 但这无疑属于工作场
所的必要延伸。 因此， 你
的情况具备工伤认定的三
个关键要素， 应当认定为
工伤。 公司若不主动为你
申报工伤， 你可以自行向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
伤认定。

潘家永 律师

保险勘查员待岗时摔伤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吗？公司取消离职职工年终奖合理吗？

魏女士近日反映说， 她与丈
夫钱某已经结婚10年。 钱某原先
经营一家餐馆， 近几年受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餐馆无法继续经营，
钱某因此一蹶不振 ， 并经常把
“活得没意思” “不想活了 ” 等
话语挂在嘴边。 每当钱某提出要
求而她不能满足时， 钱某既不打
她也不骂她， 而是采用喝农药、
跳楼 、 自杀等方式对她进行威
胁， 使她整天处于提心吊胆的状
态中， 精神几近崩溃。 对此， 她
感到很是无奈。

她想知道： 对于钱某的这些
行为， 她该如何处理？

法律分析
对于魏女士提出的问题， 首

先应对钱某的行为进行定性， 然

后才能进行有针对性地处理。
《反家庭暴力法》 第三条规

定：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
助， 互相关爱， 和睦相处， 履行
家庭义务。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国
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
本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
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 、 精神等侵害行为 。”
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注重身体
的侵害， 而忽视了对于精神方面
的侵害。 其实， 当事人对于家庭
其他成员精神方面的侵害也属于
家庭暴力。

本案中， 钱某作为家庭的其
中一员， 并没有很好地履行家庭

义务， 反而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
行为， 对妻子魏女士实施家庭暴
力。 从魏女士在咨询中所介绍的
情况来看， 钱某每当提出要求而
魏女士不能满足时， “他既不打
她也不骂她， 而是采用喝农药、
跳楼 、 自杀等方式对她进行威
胁”。 钱某所采取的这些极端方
式， 看似是自伤自残， 是自我行
为， 无关他人， 但实质上却对于
妻子魏女士带来了恐吓及威胁，
其目的是通过伤害自己以此控制
对方， 从而导致魏女士精神不自
由， 属于精神暴力， 符合家庭暴
力的特征。

魏女士作为钱某的妻子， 可
以继续对钱某动之以情， 晓之以
理， 使钱某得以悔改， 并重新振
作起来， 全力办好自己应该办的

事情， 共同过好日子。 如果钱某
不知悔改， 继续我行我素， 就要
寻求有关部门的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第十
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 人民检
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运用训
诫， 责令施暴人保证不再实施家
庭暴力 ， 或者向被害人赔礼道
歉 、 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罚措
施 ， 加强对施暴人的教育与惩
戒。” 因此， 魏女士可以通过有
关部门的介入， 促使钱某停止家
庭暴力 ， 不再采用喝农药 、 跳
楼、 自杀等极端方式进行恐吓及
威胁， 平静地处理生活中所遇到
的一切问题。

程文华 律师

配偶自伤自残也属于家庭暴力

“按照惯例， 公司每年都会在3月份发放上一年度的年终奖。 我2022年底被解除劳动关系
后， 公司不但以我已经离职为由拒发年终奖， 而且拒绝向我支付应签而未续签劳动合同期间
的二倍工资。” 为此， 戴依柠 （化名） 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公司辩称， 年终奖系企业根据当年度的经济效益并结合职工的工作情况对职工进行额外
奖励的福利制度， 企业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在职工手册中制定年终奖发放规则。 既然公司
已经规定职工于奖金发放月或以前从公司离职不能享有该奖金， 戴依柠自然也不能例外。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虽有权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 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但其制定的
发放规则仍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 对于在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职工可否获得年终奖， 应当结
合该职工离职的原因、 工作表现等因素综合考量。 因戴依柠离职并非其存在过错且公司不能
证明其不符合领取条件， 故于近日判令公司向其补发年终奖138600元。


